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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身心障礙學生申請重新安置 

集中式特殊教育班能力評估作業規範 

壹、依據 

一、教育部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組織及運作辦法。 

二、教育部主管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設置辦法 

三、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籍管理辦法。 

四、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身心障礙學生安置小組實施計畫。 

貳、評估目的 

為辦理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教育部主管學校）身心障礙學生於學校就讀

後有適應不良之情形，欲申請重新安置至高級中等學校集中式特殊教育班能力評估作業。 

參、評估對象 

僅持有效期限內各級主管機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所核發之智能障礙或其他

各類障礙伴隨智能障礙鑑定證明，且具輕、中度智能障礙者，但未參加身心障礙學生適

性輔導安置能力評估之學生。 

肆、評估方式 

以申請重新安置當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能力評估學科及術科試題進行評估。 

伍、評估人員 

一、教育部主管學校由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分區承辦學校種子教師負責；自辦區教

育部主管學校由自辦區適性輔導安置承辦學校種子教師負責。 

二、主試負責基本能力測驗、職業能力評估、能力評估測驗結果；襄試負責協助主試相關

測驗工作。 

陸、評估作業 

一、評估時間 

依「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身心障礙學生安置小組實施計畫」規定提報申請時間前

完成評估，評估結果提報重新安置時檢附。 

二、評估地點 

教育部主管學校評估地點於各學校所屬適性輔導安置分區承辦學校，自辦區教育部主

管學校評估地點於自辦區適性輔導安置承辦學校；評估時間及其他相關評估事宜，請

申請重新安置學校自行與所屬適性輔導安置分區承辦學校協調。 

三、課務問題 

種子教師執行評估工作時，應利用課餘時間進行，請學校准予公假，惟課務須自理。 

柒、評估費用與經費 

一、評估費用主試費每位學生新臺幣（以下同）貳仟元、襄試費每位學生壹仟伍佰元。種

子教師完成評估工作後，檢附「評估費用申請表」(如附件)向申請評估學校支領評估

費用。 

二、評估所需經費由本署補助各校特殊教育經費項下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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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評估費用申請表 

評估日期 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評估學生 

姓    名 
 

評估人員 

姓    名 
 

評估人員 

所屬學校 
 

擔任試務 

工    作 
□ 主試           □ 襄試 

評估費用 

□ 主試費新臺幣貳仟元整。 

 

□ 襄試費新臺幣壹仟伍佰元整。 

 

合計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入帳資料 

銀行及分行（或郵局）                                    

帳號                                                    

評估人員 

簽    章 
 

申請日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